
厦门市进一步促进企业开拓
国内外市场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鼓励和引导我市企业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拓展市场渠道，增强企业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1、 支持举办市场拓展类重要活动
（一）鼓励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产品推介会、新品发布会、订货会、经销商大会等市场拓展活动。对参会企业数量达到30家以上的活动，按实际支出费用（包括场租费、搭建费、物料费）的50%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2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累计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二）积极引进由国家部委及其直属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在厦主办工信领域的国际性、国家级专业类产业展会活动。经报市政府批准后，根据批准内容对主办单位给予相应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2、 支持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
（3） 鼓励企业组团参加国内重要展会。对国家部委、省、市政府要求及工信、商务部门组织本市特色优势行业、企业参加的重要展会，经列入部门年度计划项目的，对参展企业按实际发生展位费给予最高80%的补助，单一展会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支持设立“厦门展区”，为企业组团提供统一形象宣传和集中布展。对展区集中且展位数量在12个以上的展会，可由相关行业协会统一申请展位并进行公共布展，30个展位（含）以下的公共布展费不超过16万元，超过30个展位的公共布展费不超过20万元；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政府有特装要求的按照实际需要安排资金。项目扶持计划将根据当年度本项目资金预算规模和展会申请情况确定年度扶持展会数量和资金补助比例。（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四）鼓励工业企业组团参加境外重点展会。对列入支持目录的境外展会，给予参展企业单个标准展位（9㎡/个）最高50%且不超过1.5万元的展位费补助，每家企业单次展会最多补助2个标准展位，年度累计最多支持3个展会。（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三、支持企业供需对接
（五）围绕大企业产品采购需求，建立“揭榜挂帅”项目清单，推动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体系。对成功揭榜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按项目合同金额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累计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四、强化精准服务与宣传
（六）鼓励企业基于出海发展需求，委托专业机构提供法律、财税、知识产权及市场调研等服务，对相关服务项目按实际发生费用的50%给予补助，单家企业年度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七）支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等优质企业通过机场、高铁、地铁、公交等重点场所开展产品应用、体验、展示，在权威媒体宣传先进企业、典型经验和行业发展成效，营造我市工业企业拓市场、稳生产的良好氛围，并予以安排资金保障。（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五、附则
本措施由市工信、财政、商务等部门按职责负责解释。市工信、商务部门按职责结合促进本行业产业领域发展实际发布实施细则、申报通知或申报指南，并组织实施，同时每年根据年度预算安排情况进行资金兑现。
本措施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X月X日期间的相关项目扶持参照本措施执行。实施期间，如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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